附件3
评分细则

采取综合评分法，平均分最高的投标供应商为本项目中标人。确定中标供应商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序。得分排名前3名的供应商作为中标候选人。得分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排列；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按技术指标优劣顺序排列；综合得分、投标报价及技术得分均相同的，评标委员会成员通过表决，以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决定列前中标候选人。因质疑投诉需另行确定中标供应商的，中标供应商放弃中标资格的，或者中标供应商的中标资格被依法确认无效的，应当重新组织采购或从其他候选中标供应商中确定替补中标供应商。
评标委员会对每个通过资格性检查和符合性检查且报价在预算控制金额内的投标供应商进行评审、打分，然后汇总每个投标供应商每项评分因素的评分，得分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评委会在评标时，按照以下量化的评审因素，对进入该阶段评审的各投标文件进行分析和比较：
评分规则：
评标总得分=F1+F2+……+Fn
F1、F2……Fn分别为各项评审因素的得分。
	评审项
	权重
	评分子项
	评分细则
	分值计算

	价格部分
	10%
	投标报价
	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响应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0
	0-10分

	商务部分
	45%
	同类项目业绩
	一、评分准则
2020年1月1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之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投标供应商完成过的口岸类项目业绩，每提供1个得2分，最高得10分。不提供不得分。
二、评分标准
1.口岸类项目业绩指：一线口岸、二线通道涉及通关查验相关的前期研究文本编制类或工程咨询服务类或规划设计类项目；以下评分项相关描述相同。
2.提供合同关键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名称页、合同主要内容页、合同签订日期页、合同双方签字盖章页）文件作为得分依据。
3.未提供证明材料或者提供的证明材料不符合要求或提供的证明材料不清晰评审小组无法辨认的，不得分。
	0-10分

	
	
	获奖情况
	一、评分准则
2020年1月1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之日（以获奖证书颁发时间或获奖公告发布时间为准），口岸类项目业绩获得规划设计奖、咨询奖、科学技术奖情况，每提供一个得2分，累计最高得10分；同一个项目获得多个奖项的只计算一次得分。
二、评分标准
1.提供获奖证明材料（获奖证书或获奖颁发公告查询截图等）等证明材料作为得分依据。
2.未提供证明材料或者提供的证明材料不符合要求或提供的证明材料不清晰评审小组无法辨认的，不得分。
	0-10分

	
	
	项目负责人
	一、评分准则
1.取得副高级及以上职称，得2分；
2.作为负责人或执行负责人主持过口岸类项目，每个项目得1分，本项得分最高得4分；
3.参与的口岸类项目获得规划设计奖或咨询奖或科学技术奖，每个项目得1分，本项得分最高得4分；同一个项目获得多个奖项的只计算一次得分。
二、评分标准
须提供项目负责人社保证明、职称证明、合同关键信息、获奖证书扫描件，未按要求提供不得分。
	0-10分

	
	
	团队人员
	一、评分准则
1.项目团队成员需为自有员工。具备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的，每提供1名成员得2分；具备中级工程师职称的，每提供1名成员得1分；本项最高得7分（同一人不重复计分）；
[bookmark: _GoBack]2.2020年1月1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之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的口岸类项目业绩情况，每提供1名成员得1分，本项最高4分；
3.曾参与口岸类项目并获得规划设计奖或咨询奖或科学技术奖，每提供1名成员得1分，本项最高4分。
二、评分标准
需提供团队成员社保证明、职称证明、合同关键信息、获奖证书扫描件，未按要求提供不得分。
	0-15分

	技术部分
	40%
	对项目的理解与解读
	一、评分准则
提供包括但不限于：
1.对项目背景、目标任务的理解；
2.对项目的技术咨询框架及总体思路的把握与理解；
3.对政策背景、发展趋势及项目任务需求、项目的理解。
二、评分标准
优评分标准：内容全面、具体，针对性强，得15-11分；
良评分标准：内容较全面，可行性较高，针对性较强，得加10-6分；
差评分标准：内容不全，可行性低，针对性不强，得5-1分；
未提供得0分。
	0-15分

	
	
	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应对措施及相关的合理化建议
	一、评分准则
提供包括但不限于：
1.识别项目的重难点问题，并加以阐述和分析；
2.提出项目重难点的应对措施、解决路径及合理化建议。
二、评分标准
优评分标准：方案内容全面、具体，可行性高，得15-11分；
良评分标准：方案内容较全面，可行性较高，得10-6分；
差评分标准：方案不全，可行性低，得5-1分；
未提供得0分。
	0-15分

	
	
	质量保障措施及方案
	一、评分准则
提供包括但不限于：
1.质量保障措施；
2.完成时间安排及进度保障措施。
二、评分标准
优评分标准：方案内容全面、具体，可行性高，得5-4分；
良评分标准：方案内容较全面，可行性较高，得3-2分；
差评分标准：方案不全，可行性低，得1分；
未提供得0分。
	0-5分

	
	
	项目完成（服务期满）后的服务承诺
	一、评分准则
提供包括但不限于：
1.项目完成后服务人员信息与联系方式；
2.项目完成后服务时限与响应时间；
3.项目完成后服务内容及承诺。
二、评分标准
优评分标准：承诺非常全面、内容非常具体、针对性极强，得5-4分；
良评分标准：承诺较全面、内容较为具体、针对性较强，的3-2分；
差评分标准：承诺不全面、内容不具体、针对性差，得1分；
未提供得0分。
	0-5分

	诚信服务
	5%
	信用记录
	一、评分准则
供应商存在《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深财规〔2023〕3号）列明的一般行政处罚信息、一般违法失信记录信息的，本项不得分，不存在上述情形的本项得5分。供应商无需提供任何证明材料，评审过程中由评审小组查询供应商信用信息。
二、评分标准
查询渠道：通过“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下载信用信息报告）、“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以及“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http:/zfcg.sz.gov.cn）查询供应商信用信息。
	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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